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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總會活動室  - 聖十字架中心五樓  

收費及使用規則  

（生效日期：2025 年 1 月 1 日） 

     
       

（一） 用途  

 

教友總會活動室只為其屬會及天主教團體舉行非商業性講座、研討會、課程、

牧民活動、或慶典之用。教友總會擁有租用之酌情權。 

 

（二）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 9:30 至晚上 9:30；星期日上午 9:30 至晚上 7:30。 

 

（三） 設施 

 

容納人數：不超過 150 人 

 

基本家俱：椅子 150 張（其中 50 張有書寫板）、長枱 5 張、白板及壁報板 6

塊。 

 

影音器材：無線手咪 2 枝、咪座 1 枝、投影機及銀幕。 

 

冷氣設備。 

 

（四） 收費 

 

每小時 220 元，教友總會屬會每小時 180 元。 

 

每次租用最少兩小時，逾時以半小時起計。 

 

（五） 租用手續 

 

1. 租用資格：教友總會屬會及《香港天主教手冊》內列出的機構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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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租用團體最少須於兩星期前把填妥的申請表格傳真或電郵至本會。 

 

3. 繳費：租用團體最遲於一星期前以現金或支票，交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辦

事處。支票抬頭為「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恕不接受期票。 

 

4. 索取表格：可於教友總會網頁下載：http://www.hkcccl.org.hk；或來函本

會索取。 

 

（六）  使用規則 

 

1. 任何人士在活動室內禁止吸煙。  

 

2. 除紙包飲品外，不可攜帶食物及飲料進入活動室。  

 

3. 請自行保管個人物品，如有遺失，本處恕不負責。  

 

4. 租用團體必須遵照技術人員的指示操作器材。  

 

5. 嚴禁用釘子、膠紙或寶貼張掛海報於牆上。如有損壞，照價賠償。 

所有海報及告示必須張貼於壁報板上。  

 

6. 租用團體須自行擺放座位，並須於租用時間完結時把座椅放回原處。  

 

7. 場地內一切器材及設備，均應以完好無缺、清潔之狀況歸還本處。如有任

何損壞或遺失，租用團體須支付修理、重新裝置或更換之費用。  

 

8. 租用團體必須保持地方整潔，活動後須清理現場，並搬離所有攜來之物品

及廢物。  

 

9. 租用團體須準時交還場地，逾時須支付額外費用。費用以半小時為計算單

位，不足半小時亦作半小時計算。  

 

10. 如租用時間前三小時，天文台懸掛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該活動

將自動取消，本處將退回已繳付款項。如租用場地期間，懸掛八號風球或

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處將於天文台公佈後半小時清場，以便有足夠時間

安全地疏散會眾。 

 

11. 聖十字架中心大門口關閉時間：星期一至六晚上 10:00 關閉。星期日晚上

8:00 關閉，請借用團體必須於關閉前半小時盡快離開。 

 

12. 本會有權增刪或修改本守則的內容，無須預先通知。 

 


